附录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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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级  国家珍贵文物建筑物、高度超过100m的超高层建筑、核电站等特别重要工业建筑物、高速公路特大型桥梁、落差超过100m的水电站坝体、大型电厂主厂房、机场跑道、重要港口、国防工程重要设施、大型水库大坝、国家高速铁路、设计速度200km/h的城际铁路和客货共线铁路等。
Ⅰ级　国家一般文物建筑物、在同一跨度内有两台重型桥式吊车的大型厂房及高层建筑、高速公路、特高压输电线塔、大型隧道、输油（气）管道干线、矿井主要通风机房、国家Ⅰ级铁路、设计速度160km/h及以下的城际铁路等。
Ⅱ级　办公楼、医院、剧院、学校、长度大于20m的二层楼房和二层以上多层住宅楼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工业厂房、设有桥式吊车的工业厂房、总机修厂等较重要的大型工业建筑物，城镇建筑群或者居民区、一级公路、220kV及以上高压线塔、架空索道塔架、输水管道干线、重要河（湖、海）堤、库（河）坝、船闸、国家Ⅱ级铁路等。
Ⅲ级  砖木、砖混结构平房或者变形缝区段小于20m的两层楼房，村庄民房、二级公路、110kV高压输电杆（塔）、移动通信基站、Ⅲ级铁路等。
Ⅳ级  村庄木结构承重房屋、三级及以下公路、Ⅳ级铁路等。
注：凡未列入的建（构）筑物，可依据其重要性，用途等类比其等级归属。对于不易确定者，可以组织专门论证审定。

